2025年度经营主体报送公示年报通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6号）、《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77号）、《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8号）等相关规定，我市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当于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报送公示2025年度年报。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年报范围

在我市范围内2025年12月31日前设立登记的下列类型经营主体，需要报送公示2025年度年报（2026年新设立登记的经营主体及已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除外）：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私营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以上企业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

个体工商户；

持续推进“多报合一”改革，实施市场监管年报与人社、统计、海关、商务、外汇、农业农村等部门相关事项合并年报，系统自动关联带出相关事项供经营主体填报。企业可自主选择“多报合一”方式填写市场监管年报的资产状况信息，系统将采集企业在税务部门填报的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进行数据带入。

疫苗生产企业、特种设备生产企业、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应及时报告相关许可证信息。

大型企业应依法在年报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

年报时间

2025年度年报时间：2026年1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

年报途径

企业可通过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credit.scjg.tj.gov.cn）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tj.gsxt.gov.cn）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年报，并向社会公示。

企业也可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的“企业数据填报”入口，一站式完成市场监管年报、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报、年度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统计信息、社保信息、海关管理企业年报、外商投资企业（机构）年报，实现7个部门8个关联事项“一个入口、一网填报”，切实减轻企业数据多头重复填报压力，提升数据填报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个体工商户可通过以下途径报送年报：

     1.电脑端：通过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credit.scjg.tj.gov.cn）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tj.gsxt.gov.cn）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年报，可选择公示或者不公示年报内容。

    2.向登记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纸质年报。报送纸质年报的，视为不公示年报内容。

    3.手机端：关注“天津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在“在线服务”中选择“个体年报”，可“数据带入、一键报送”年报。注：如未完成上一年度个体工商户年报或需对带入的年报信息进行修改，需在电脑端填报。

年报登录方式

通过公示系统途径报送年报的经营主体，可采取“企业联络员登录”或者“电子营业执照登录”方式完成身份认证，报送公示年报。个体工商户可沿用“经营者身份证号码”登录方式。

1.企业联络员登录（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身份证号码登录）。企业联络员通过接收手机验证码的方式登录进入年报系统。新用户请先注册企业联络员信息，完成身份认证后再行登录。如往年已注册的信息发生变化，应变更企业联络员信息后再行登录。（登录问题请咨询022-23769822）

个体工商户可直接输入经营者身份证号码完成身份认证，通过接收手机验证码方式登录进入年报系统。

同一手机号码每日可接收验证码不超过20条，请务必保证注册所用手机畅通。

2.电子营业执照登录。

已在微信/支付宝APP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并且领用电子营业执照的经营主体，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后，可通过“扫一扫”扫描二维码登录的方式，报送公示年报。

通过天津网上办事大厅途径报送年报的企业，请在天津市综合认证服务平台进行注册和登录（登录问题请咨询022-12345）。

年报内容

企业年报内容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

2.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4.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6.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7.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8.企业参保各险种人数、单位缴费基数、本期实际缴费金额、单位累计欠缴金额等社保信息；

9.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女性从业人员、企业控股情况、分支机构隶属母公司的企业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计信息；

10.特种设备信息。

如涉及填报疫苗生产许可证、充装单位许可证、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信息，系统将自动关联带出相关信息供企业确认。

其中第1项至第6项规定的信息应当向社会公示；第7项规定的信息由企业选择是否向社会公示；第8项信息是人社、医保和税务部门的年报事项；第9项信息是统计部门年报事项；第10项信息为所有应年报企业需报送特种设备相关情况。

大型企业还需填报以下内容：

1.是否存在《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802号）规定的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情形；

2.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

3.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金额；

4.填报说明。

大型企业报送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相关信息，由企业自行填报并公示；如企业履行支付义务，6月30日年报时间结束后可对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进行修改。

海关管理企业还需填报以下内容：

1.海关注册信息；

2.经营补充信息（币种：人民币）；

3.企业自律管理情况信息；

4.有海关减免税监管货物的企业还需填写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报告书。

海关年报信息不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海关管理企业通过公示系统完成年报报送之日起7日后，可登录“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海关接收企业年报的状态。

外商投资企业（机构）还需填报以下内容：

1.外商投资基本情况信息；

2.投资者情况信息；

3.外商投资经营情况信息；

4.债权债务情况信息；

5.进口设备减免税情况信息；

6.资产负债情况信息；

7.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子公司情况信息。

外商投资企业年报信息不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由市场监管总局与商务部共享年报数据。

个体工商户年报内容

1.生产经营信息；

2.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3.联系方式等信息；

4.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如涉及填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信息，系统将自动关联带出相关信息供个体工商户确认。

海关管理的个体工商户还需填报以下内容：

1.海关注册信息；

2.经营补充信息；

3.海关减免税监督货物信息。

海关年报事项不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法律责任

未按规定期限公示或报送年报的经营主体，将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向社会公示。

经营主体对其报送的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知晓并签署《经营主体年度报告填报公示信用承诺书》，向社会公开。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组织开展对经营主体公示信息的检查活动。年报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予以处理。

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各行政机关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部门间协同监管和监管衔接，并依法采取限制或者禁入的惩戒措施。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经营主体信用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四）对未按规定在企业年报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大型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规定，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

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4日
